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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於2010年6月21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逐字紀錄本擬稿  

 
 
議程項目 I ⎯⎯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第 172章 )的執法行動  
 

(010746)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我唯一可以答覆你的 ...... 

 

 

黃毓民議員： ......多些接觸， "白痴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主席 ...... 

 

 

主席：署長，你先回答。  

 

 

黃毓民議員： (聽不到 ) 

 

 

主席：下一位輪到你。  

 

 

黃毓民議員： (聽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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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議員，下一位輪到你，下一位輪到你。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主席 ...... 

 

 

(黃毓民議員在後面拍檯 ) 

 

 

黃毓民議員：狗官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主席，我要求有關議員收回剛才的說話。  

 

 

黃毓民議員：我待會鬧完你才收回，OK？輪到我說未？  

 

 

主席：我們還要先待警方回答 ...... 

 

 

黃毓民議員： (拍檯 )臭寸，這是事務委員會，你 short了嗎？  

 

 

主席：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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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有，有，我想告訴委員會，有關所謂揣摩上

意的人，上星期拆了政改向前走大聯盟 160多支宣傳橫額，宣傳 6月

19日 ......呼籲市民參加撐政府的政改方案遊行，如果你說這是否揣摩

上意呢？就是這個 ...... 

 

 

黃毓民議員： (聽不到 ) 

 

 

主席：我想先讓警方回答 ......(黃毓民議員在背後發言 )......黃議員，

黃議員 ...... 

 

 

黃毓民議員： ......真的語無倫次，署長！  

 

 

主席：黃議員，黃議員，甘乃威議員還有一件事要警方 ...... 

 

 

黃毓民議員：我也被你們拆了很多支 ......我也剩下 ......一直要被罰

錢，我便說你揣摩上意了，垃圾至這種程度，你說些甚麼呢？為何

局長今天不出席？召開這個特別委員會，就是要聲討你，就是要你 "

樣衰 "，奴才的奴才！  

(010920)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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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50) 

主席：第一輪因為有新同事入來，有黃毓民和黃容根，第二輪，我

想先讓他們提問，好嗎？接着是黃毓民。  

 

 

黃毓民議員：主席，食環署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強行檢走兩

個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屠殺的浮雕，將支聯會的悼念六四屠城行動

扭曲為展覽，這是濫用法例，打擊人民表達意見自由，嚴重侵害天

賦人權和違反《基本法》，請問你這幾個有關政府部門，是甚麼心

態呢？剛才卓永興在這裏舉義不倫，說政府 ......搞政制向前走的那些

直幡，他們也有拆走，喂，違法你便要拆走的，那些東西很明顯是

違法的。我們搞選舉的時候，喂，我們那些直幡也不知被你拆了多

少， "大佬 "，我最近才有一單， ICAC說我 50......不知是百多元的罰

款沒有申報，付了錢給你們卻沒有申報，因此調查了我 1年，這很明

顯是犯法的，對嗎？  

 

 喂，稍為有常識的人也知道，支聯會在時代廣場舉行那個活動

的目的是甚麼，對嗎？你以為現在氣氛不錯，共產黨是盛勢，你還

不是揣摩上意？你還害了你 "老細 "，以為你說的話正確，是你們自

己這幾個部門走去執法，對嗎？我覺得今次警方是最可憐的，當初

女神像和浮雕來香港的時候，從美國來香港的時候，已經被海關扣

押，對嗎？ 5月 22日來港，5月 29日支聯會到葵涌貨櫃碼頭拿女神像，

接着差人還開路到時代廣場，對嗎？差人就是做回他們該做的事

情，東西這麼大件，對嗎？怕提貨發生意外，還幫忙開路， "差佬 "

怎估得到去到時代廣場之後，接到 "柯打 "要拉人呢？所以這些 ......

說你 "狗官 "你又不服氣，對嗎？回答又好像 "白痴 "一樣，你當然是 "



 5

穩陣 "的，你現在是AO，是公務員，怎會被 "炒魷魚 "呢？你不會被 "

炒魷魚 "，當然要羞辱你。問責局長不用問責，不用落台，公務員既

拿工資，退休又照領取長俸，對嗎？面皮厚一點便可以，駁甚麼口？

"面皮成呎厚 "。  

 

 05年 5月 5日，終審法院對法輪功阻街一案有判決，不知道署長

有沒有看過這個判決？有沒有看過判決書的內容呢？先回答我有沒

有看過？先回答這個問題，主席請他回答 ......05年 5月5日，終審法院

對法輪功阻街一案有個判決，有沒有看過判詞？說那是根據公眾 ......

控告他阻街，有沒有看過呢？  

 

 

主席：署長。  

 

 

黃毓民議員：沒有吧？他不知道我想說甚麼吧？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主席，關於一些案例的判決書，政府內部一

向是由律政署的法律人員參看，而不是由我們這些 ...... 

 

 

黃毓民議員：因為如果跟你們部門的執法有關，你便要看的了，對

嗎？讓我讀其中一段給你聽， "老兄 " ⎯⎯  你不要說不要叫你 "老

兄 "，你是署長  ⎯⎯  你是署長有甚麼值得 "巴閉 "？正如甘乃威所說

的："你收工吧 " ⎯⎯  不過你又不用收工，你很 "穩陣 "的，人工照支，

照樣在這裏 "狗 "，對嗎？ "並不是每一種阻礙公眾地方的行為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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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罪行，法律要求公眾人士在使用公共地方時，要合理地互讓互

諒，只有在公共地方造成阻礙，在程度上或時間上，以及基於發生

的時間和地點和所要達到的目的都不能作為合法借口，因而構成不

合理使用公共地方時，法律才視之為罪行。假若阻礙公共地方的人

士正在行使和平示威的憲法權利，那麼在衡量他們阻礙行為是否合

理時，必須着實重視這個基本權利的重要性。 "明白說些甚麼嗎？

喂，整件事是一個和平示威也好，請願也好，對嗎？你卻在這裏用

一個民政局的那條條例執法，對嗎？喂，大家也知道，對嗎？ "一羣

未能忘記的食環署員工發表道歉信 "有沒有看過這封信？這不是案

例了，有沒有看過？你那些食環署員工的一封公開道歉信，有沒有

看過，署長？回答我吧，主席，請他回答我。  

 

 

主席：剛才有提到這一點的，黃議員 ...... 

 

 

黃毓民議員：看完有甚麼感想？有甚麼感想？我想聽一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主席，我剛才已頗詳細地回答這問題，我想

我不重複了。  

 

 

黃毓民議員：OK，你不重複？那我便告訴你，你是無耻，有這樣的

員工控訴你，對嗎？你是無耻，只有 "無耻 "這兩個字可以用來形容

你這樣的部門，你 "打工 "，要執法便執法，為何要這麼 "無耻 "呢？何

須做多這麼多工作呢，對嗎？做多這麼工作是沒有用的，現在時代

潮流已經不同，對嗎？你看看民主派，有些建制派替他們 "打鑼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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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向前行，10多萬人撐民主黨政改方案，你 "擦鞋 "有甚麼用呢？

排隊也未輪到你。  

 

 主席，我覺得我們是要繼續追究的，當然，這些特別會議就是

要 "捉 "你上來 "搖一搖 "，對嗎？讓你 "樣衰 "，被這麼多電視拍着，對

嗎？我一定不會 "樣衰 "，我一直是這個樣子的，對嗎？民主黨我也

照樣沖擊它，對嗎？也不要說你這些 "狗官 "了，是否這樣說呢？所

以現在只是你 "樣衰 "而已，你知道自己現在多 "樣衰 "嗎？我說完了，

主席。  

(011831) 

 

 

X  X  X  X  X  X  X  X 

 

 

(014807) 

黃毓民議員：因為我剛才遲到，我聽到楊秘書長提到政治盲這個

term，基本上你們AO自從有所謂問責制後，便不應該是政治盲。如

果現時香港政治化到這種地步，你也可以說自己是政治盲，只是按

照法律來做，這便很可笑了。梁家傑議員剛才也說，你們的答案破

綻百出，對嗎？越問只會越糟糕，但我又同情你，雖然我剛才罵你，

因為你基本上是一個技術官僚，你又要學人接觸政治，這才致命，

你明白嗎。你又是政治盲，你說： "這是不對的。 "在時代廣場擺放

兩座六四浮雕  ⎯⎯  民主女神像，你要想辦法對付它，對嗎？  

 

警方又非常被動，理論上，當然是你卓永興作主，卓永興說不

是他作主，這便是周一嶽作主了，對嗎？周一嶽又否認，請問是誰

作主呢？即是曾蔭權命令你們做吧，對嗎？今天要楊立門來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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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為現在引用民政事務局政策範圍內的一條條例  ⎯⎯  《公眾

娛樂場所條例》。我剛才引述終審法院對法輪功的判決，即是說你

不可以用 ......因為有這個批決之後，終審法院裁定法輪功阻街案，和

平示威阻礙行為不能視為不合理，亦不能構成罪行。所以，你不能

引用簡易治罪程序的阻街罪來打壓這些和平示威，對嗎？今次你便

引用這一條，即是有預謀和商討過。你們不會這麼聰明，對嗎？食

環署當時到達現場，引用所謂《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你沒有領取

臨時牌照，食環署便捉你，一天不夠，明天再來，對嗎？"老兄"，

說你政治盲，你又不是完全盲，你又不用阻街罪，對嗎？很簡單，

這是計劃過的。 

 

楊立門有否參與計劃呢？我真的不知道，照計應該沒有。食環

署引用這條條例來執行工作嘛，對嗎？我也相信你沒有，看你的樣

子也像政治盲，不用自己說，對嗎？好了，OK，早有預謀的了，然

後警方出手，對嗎？食環署和警方是這事件的幫兇，元兇當然不是

你們兩個部門，對嗎？元兇另有其人，這是永遠查不到的。 

 

剛才涂謹申從執法角度也認為你濫權，這個評論公正到不得

了。警方濫權事件很多，真的前科累累，最近動輒打壓我們和平示

威人士，社民連最當殃，喜歡衝擊，每次都被人捉，九十多種罪名，

阻街、襲警等很多宗，不過，我們可以啃下去，對嗎？很簡單，"吃

得鹹魚抵得渴"，最近我們的主席才打脫一單襲警官司，否則他極有

可能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政黨領袖要坐牢，因為和平示威，因為以

前他已有兩次襲警的前科，我告訴你。已經利用這些 ......動輒控告襲

警，一些普通碰撞，昨天在維多利亞公園又發生一宗，對嗎？我們

把場景完全拍下來，當何俊仁離開時被人包圍，動不得，到可以保

護他上車後，一些示威者想攔住車輛，然後警察抱住那位肥胖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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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又很重，一起滾在地上，然後控告那位肥胖的男人襲警，我

們找人擔保他，對嗎？你已經看到警方的做法，你膽敢告訴我這與

政治無關？  

 

任何一個不開放和不民主的社會，我告訴你，警察一定是幫助

專權政府打壓和平示威、打壓異見者的工具，這已經是常識，香港

回歸十多年，警察慢慢已經有這種常識，我告訴你，開始懂得做這

些事，自動自覺，不用別人指使。想不到食環署也是這樣，你這麼

多工作，公共街市搞到一團糟，卓永興，我告訴你，對嗎？現時公

共街市一些商販不簽約了，你仍無法解決，你這麼有時間去做這些

事情？還要引用民政事務局的條例來執法？所以，從種種事實可以

看到，今天開這個會，其實想告訴公眾，我們的政府如何不堪，對

嗎？香港的和平示威，表達意見自由，不但受專權政府干預，還要

受到你這個奴才中的奴才，揣摩上意胡作非為，對嗎？試問香港還

有甚麼前途？我們這些人被視為激進派，我想告訴各位朋友，包括

在座數位，沒有我們這些人，你的安全亦有機會受到威脅，我現在

告訴你很簡單的道理。多謝主席。  

 

 

主席：好的，謝謝。 (英文 ) 

(01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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